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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雇主责任保险（集成电路行业专属）附加特定人员赔偿责任扩展条款 

（产品注册号：C00001430922022091235571） 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对于被保险人未及申办工伤保险的临时工、劳务派遣工、借调人

员、实习生及其它工作人员，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付标准在保险条款下进行赔偿，包

括条例中规定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及企业支付的金额。如有工伤的诉讼，则按照法院判决

的标准在保险条款下进行赔偿。 

对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到十级伤残的员工，保险人自鉴定结束后，即安排支

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。此赔偿在员工与被保险人签订和解协议

书后即可支付，不用等到解除劳动关系。 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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